
傳染病檢體採檢項目與時間及送驗方式一覽表修正對照表 115 年 04 月版 

修 正 後 附 表 內 容 現 行 附 表 內 容 
說明 

傳染病名稱* 採檢項目 採檢時間 送驗方式** 傳染病名稱* 採檢項目 採檢時間 送驗方式** 

立百病毒感

染症 

鼻咽或咽喉擦

拭液 
發病 7日內 

2-8oC 

(A類感染性物

質 P620包裝) 

- - - - 

新增「立百病毒

感染症」為第五

類法定傳染病，

爰訂定相關採

檢項目、時間及

送驗方式。 

腦脊髓液 住院期間 

抗凝固全血 發病 7日內 

兔熱病 

抗凝固全血 

發病初期(未投藥

前) 

22-35oC 

(B類感染性物

質 P650包裝) 

兔熱病 

抗凝固全血 
發病初期(未

投藥前) 

22-35oC 

(B類感染性物

質 P650包裝) 

依 114年 9月 17

日「兔熱病之病

例定義修訂會

議」紀錄，新增

採檢項目。 

皮膚病灶 

2-8oC 

(B類感染性物

質 P650包裝) 

血清 

急性期（發

病 7日內） 

；恢復期

（發病 14-20

日之間） 

2-8oC 

(B類感染性

物質 P650包

裝) 

淋巴液 

咽喉擦拭液 

痰液 

菌株 
已分離菌株

時 

2-8oC 

(A類感染性

物質 P620 包

裝) 

血清 

急性期（發病 7

日內） 

；恢復期（發病

14-20日之間） 

菌株 已分離菌株時 

2-8oC 

(A類感染性物

質 P620 包裝) 

 


